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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驗證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 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四款規

定將農產品標章修正為驗

證農產品標章，酌修本辦法

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產品生

產及驗證管理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產品生

產及驗證管理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配合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條次變更為本法第十條第

二項，爰修正本辦法法源依

據。 

第二條 驗證農產品標章分

為下列二類： 

一、 優良農產品標章：證

明農產品經依本法

第四條公告之優良

農產品驗證制度驗

證合格，其規格、圖

式如附件一。 

二、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

章：證明農產品經依

本法第四條公告之

農產品產銷履歷驗

證制度驗證合格，其

規格、圖式如附件二

。 

第二條 農產品標章分為

下列三類： 

一、 優良農產品標章：證

明農產品及其加工

品經依本法第四條

第二項所定辦法規

定驗證合格。 

二、 有機農產品標章：證

明農產品、農產加工

品經依本法第五條

第二項所定辦法規

定驗證合格。 

三、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

章：證明農產品經依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規定驗證

合格。 

第三條第一項  前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定農產品

標章之規格、圖式如附件

一至附件三。 

 

一、酌修序文文字，理由同

名稱之說明。 

二、配合有機農業促進法

第四十條規定：「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自本法

施行之日起，農產品生

產及驗證管理法有關

有機農產品之規定，不

再適用。」爰刪除第二

款有機農產品標章之

規定，第三款移列為現

行條文第二款。 

三、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 

款關於農產品之定義 

已修正為包含其加工 

品，爰配合刪除「加工

品」之文字。 

四、另本法為因應產業變

化及農產品驗證制度

之轉型，將驗證制度等

事項，修正由中央主管

機關依本法第四條規

定分別公告，且優良農

產品及產銷履歷農產

品須符合優良農產品

驗證基準及產銷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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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驗證基準，始得

核發標章，為明確該等

標章之取得程序、規格

圖示，爰將現行條文第

三條第一項移列至各

款後段並酌修文字，另

修正引據條次。 

 第三條 前條第一款至第三

款所定農產品標章之規

格、圖式如附件一至附件

三。 

    本條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修正施行前，已依本法及

其相關規定驗證合格之

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其農

產品經營業者於驗證合

格之有效期間內，得於施

行後一年內繼續使用舊

標章。 

一、本條刪除。 

二、第一項移列至第二條

第一款及第二款後段。 

三、考量第二項之過渡條

款，現已不再適用，爰

予刪除。 

第三條 驗證農產品標章之

使用期間與驗證合格之

有效期間相同。 

第四條 農產品標章之使用

期間與驗證合格之有效

期間相同。 

一、條次變更。 

二、酌修本條文字，理由同

名稱之說明。 

第四條 農產品經驗證機構

驗證合格，同意其農產品

經營者使用該類驗證農

產品標章。 

    驗證機構應負責驗

證農產品標章相關管理

事宜，其與農產品經營者

簽訂之契約書中應定明

驗證農產品標章標示、使

用及相關管理規範。 

第五條 農產品及其加工品

經驗證機構驗證合格，同

意其農產品經營業者使

用該類農產品標章。 

    驗證機構應負責農

產品標章相關管理事

宜，其與農產品經營業者

簽訂之契約書中應定明

農產品標章標示、使用及

相關管理規範。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二

款規定將農產品經營

業者修正為農產品經

營者，酌修本條文字。 

三、酌修文字，理由同名稱

之說明及第二條說明

三。 

第五條 驗證農產品標章應

依下列規定使用： 

一、標示於農產品每一

販賣單位、其包裝或

容器之明顯處。 

第六條  農產品標章應標

示於農產品及其加工品

之顯著部位、其包裝或容

器之明顯處，並依下列規

定使用： 

一、條次變更。 

二、因應本法第十條第二

項之授權事項包含驗

證農產品標章之使

用，為求明確，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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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一農產品分別取

得不同類驗證農產

品標章使用者，得同

時標示使用。 

 

一、 應於每一零售單位、

其包裝或容器之正面

標示，同類農產品標

章並限標示一個。 

二、 具內外包裝或容器

者，除於外包裝或容

器明顯處標示外，內

包裝或容器並應依前

款所定零售單位標示

規定逐一標示。 

三、 同一農產品及其加工

品分別取得不同類農

產品標章使用者，得

同時標示使用。 

本條序文。 

三、修正第一款規定，說明

如下： 

(一) 驗證農產品銷售

型 態 不 僅 有 零

售，亦包含批發等

型態，爰參考有機

農產品有機轉型

期農產品標示及

標章管理辦法第

五條規定，將第一

款規定之零售單

位調整為販賣單

位。 

(二) 考量實務上部分

農產品(如圓罐裝

農產品等)無法明

確判斷包裝或容

器之正面為何，且

同類農產品標章

如 僅 限 標 示 一

個，商品陳列時不

易揭露農產品驗

證資訊，本於農產

品標章之標示係

使消費者能清楚

知悉特定農產品

經驗證合格，具相

當之品質保障之

目的，無須限制須

於正面標示，並對

於同類標章標示

個數作出限制，爰

刪除第一款有關

該等限制之規定。 

四、考量實務上部分農產

品不易辨識內外包裝

為何(如茶葉禮盒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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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有內外之分，且盒子

內之罐子內亦有包

裝，該包裝也有內外之

分)，且單一販售單位

之商品依第一款規定

於外部明顯處標示，已

足以達到清楚揭露資

訊，並保障消費者之目

的，倘再於內包裝要求

標示，於同一農產品多

重黏貼標章將增加農

產品經營者之經營成

本，且不符合經濟效

益，爰刪除第二款規

定。 

五、第三款移列為第二款

並酌修文字，理由同名

稱之說明及第二條說

明三。 

第六條  驗證農產品標章

得依農產品及其包裝或

容器正面表面積之大小

按比例調整尺寸，其直徑

不得小於一點七公分。但

因包裝或容器之限制，經

驗證機構同意者，不受直

徑最小一點七公分之限

制。 

第七條  農產品標章得依

農產品、農產加工品及其

包裝或容器正面表面積

之大小按比例調整尺

寸，其直徑不得小於一點

七公分。但因包裝或容器

之限制，經驗證機構同意

者，不受直徑最小一點七

公分之限制。 

一、條次變更。 

二、酌修本條文字，理由同

名稱之說明及第二條

說明三。 

第七條 驗證農產品標章之

印製，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以黏貼方式標示，應

印製於不可重複使

用之標籤，並符合下

列規定： 

(一) 優良農產品：由農

產品經營者將標

籤及其標示內容

第八條 農產品標章以黏貼

方式標示者，由驗證機構

將農產品標章印製於不

可重複使用之標籤上，提

供農產品經營業者使用。 

農產品標章採印製

於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之

包裝或容器上者，農產品

經營業者應將包裝或容

器設計圖稿送請驗證機

一、條次變更。 

二、因應本法第十條第二

項之授權事項包含驗

證農產品標章之製

作，爰本條新增序文，

並列二款分別規範製

作程序，說明如下： 

(一) 第一款：考量以黏

貼方式標示之驗

證農產品標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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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稿送請驗證機

構審核通過後，自

行印製；變更時，

亦同。 

(二) 產銷履歷 農產

品：由農產品經營

者將已印製標章

之標籤，至中央主

管機關農產品產

銷履歷資訊管理

系統印製本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應

標示事項。 

二、印製於產品之包裝

或容器上：農產品經

營者應將該包裝或

容器設計圖稿送請

驗證機構審核通過

後，始得印製；變更

時，亦同。 

構審核通過後，始得印

製；變更時，亦同。 

務上均由農產品

經 營 者 自 行 印

製，爰刪除由驗證

機構印製相關文

字，並依現行執行

方式分列二目規

定。 

(二) 第二款：印製於產

品之包裝或容器

上者：現行條文後

段移列為第二款

規定，並酌修文

字。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或驗證

機構依本法第七條第二

項第一款簽訂之契約約

定，停止使用驗證農產品

標章時，農產品經營者應

立即停止使用。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驗證機構應即

派員核對前項停止使用

驗證農產品標章之農產

品及其包裝或容器庫存

之數量，並採取相關措

施，農產品經營者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第九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或契約約

定停止或禁止使用農產

品標章之農產品經營業

者，應立即停止使用農產

品標章；驗證機構應即派

員核對該農產品、農產加

工品及其包裝或容器庫

存之數量，並採取相關措

施，農產品經營業者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條次變更。 

二、查本條係分別就農產

品經營者停止使用標

章之要件及停止使用

標章後所為之後續處

理為規範，爰將該二部

分分列為二項，說明如

下： 

(一) 第一項：停止使用

標章之要件：配合

本法第二十四條

第二項條次變更

為本法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且刪除

禁止使用農產品

標 章 之 法 律 效

果，並參考有機農

產品有機轉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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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標示及標

章管理辦法第十

條 規 定 酌 修 文

字，以明確劃分權

責；另將現行規定

前段規定移列為

第一項規定，修正

引據條次並酌修

文字。 

(二) 第二項：停止使用

標 章 之 後 續 處

理：敘明主管機關

與驗證機構對於

經停止使用驗證

農產品標章之農

產品經營者續行

管理事宜，另將現

行規定後段移列

為第二項，並酌修

文字。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文字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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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第三條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二條附件一 優良農產品標章 

一、圖式 

 

二、規格說明 

(一) 標準字使用規範 

台灣優良農產品：華康中黑體 

(二) 色彩使用規範 

文字與圖案：相同之單一深色 

(三) 標章形狀與圖式規範 

1. 標章為正圓形，中間為經依商標法註冊號數 00000021 之圓

形 CAS圖案，兩者圓心為同一點 

2. 外框與中間 CAS圖案直徑大小比率為 10：6 

3. 「台灣優良農產品」字樣置於 CAS 圖案及外框中間，並平

均分置於水平 20 度至 160 度之間，「良」字需正置於水平

90度位置 

4. 「第○○○○○○號」係為優良農產品之驗證產品編號，置

於 CAS 圖案及外框中間，並平均分置於水平 210 度至 330

度之間 

5. 優良農產品驗證編號如受包裝大小限制時，經驗證機構同意

者，可採用驗證產品編號與標章分離方式，標示於不可重覆

使用之標籤上 

第三條附件一 優良農產品標章 

一、圖式 

 

二、規格說明 

(一) 標準字使用規範 

台灣優良農產品：華康中黑體 

(二) 色彩使用規範 

文字與圖案：相同之單一深色，並需加印白底 

(三) 標章形狀與圖式規範 

1. 標章為正圓形，中間為經依商標法註冊號數 00000021 之圓

形 CAS圖案，兩者圓心為同一點 

2. 外框與中間 CAS圖案直徑大小比率為 10：6 

3. 「台灣優良農產品」字樣置於 CAS 圖案及外框中間，並平

均分置於水平 20 度至 160 度之間，「良」字需正置於水平

90度位置 

4. 「第○○○○○○號」係為優良農產品之驗證產品編號，置

於 CAS 圖案及外框中間，並平均分置於水平 210 度至 330

度之間 

5. 優良農產品驗證編號如受包裝大小限制時，經驗證機構同意

者，可採用驗證產品編號與標章分離方式，標示於不可重覆

使用之標籤上 

優良農產品標章圖示使用相同單一深色已符合明顯標示，考量加印

白底將影響產品包裝整體設計及增加印刷成本等因素，爰予刪除加

印白底之限制。 

 



9 

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第三條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三條附件二 有機農產品標章 

一、圖式 

 

二、規格說明 

(一) 標準字使用規範 

TAIWAN：Arial Bold 

ORGANIC：Arial Bold 

有機農產品：文鼎黑體 Bold 

(二) 色彩使用規範 

1. 文字：白色 

2. 圖案 CMYK 色彩規範：綠色【C80 M0 Y100 K0】 

(三) 標章形狀與圖式規範 

1. 標章為正圓形 

2. 「TAIWAN」、「ORGANIC」與「有機農產品」字樣皆為水

平 180 度 

3. 「TAIWAN」字樣置於通過圓心之水平軸線(水平 180度) 

4. 「農」置於水平軸線(180 度) 與通過圓心垂直軸線(90 度)

之交叉點 

附件二刪除，理由同本辦法第二條說明二。 

 

 



10 

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第三條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二條附件二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一、圖式 

 

二、規格說明 

(一) 標準字使用規範 

TAP：Arial Black 

產銷履歷農產品：華康中黑體 

(二) 色彩使用規範 

1. 文字：白色 

2. 圖案依 CMYK色彩規範 

內部圖案：綠色【C60M10Y100K0】 

外框圖案：綠色【C100M0Y100K0】 

(三) 標章形狀與圖式規範 

1. 標章為正圓形 

2. 外框寬度與標章外緣直徑大小比率為 12.5：100 

3. 中間雙箭頭標示 

(1) 以等比率縮放，當外框外緣直徑為 100 時，雙箭頭標示

上緣、下緣、左邊及右邊與內框距離分別為 6.4、2.8、12

及 12 

(2) 雙箭頭標示之三角形箭頭由等腰直角三角形構成，其等

腰之兩邊分別為水平與垂直（水平 90 度），箭頭向上與

向下之角度分別為水平 45度及 225度 

第三條附件三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一、圖式 

 

二、規格說明 

(一) 標準字使用規範 

TAP：Arial Black 

產銷履歷農產品：華康中黑體 

(二) 色彩使用規範 

1. 文字：白色 

2. 圖案依 CMYK色彩規範 

內部圖案：綠色【C60M10Y100K0】 

外框圖案：綠色【C100M0Y100K0】 

(三) 標章形狀與圖式規範 

1. 標章為正圓形 

2. 外框寬度與標章外緣直徑大小比率為 12.5：100 

3. 中間雙箭頭標示 

(1) 以等比率縮放，當外框外緣直徑為 100 時，雙箭頭標示

上緣、下緣、左邊及右邊與內框距離分別為 6.4、2.8、12

及 12 

(2) 雙箭頭標示之三角形箭頭由等腰直角三角形構成，其等

腰之兩邊分別為水平與垂直（水平 90 度），箭頭向上與

向下之角度分別為水平 45度及 225度 

配合刪除有機農產品標章，調整附件項次。 

 


